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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林市横山区政府采购中心：
我方收到贵中心发布的《项目名称》（项目编号：    ）第 标段磋商文件，经详细研究，我方决定参加该项目第 标段招标活动。为此，我方郑重声明以下诸点，并负法律责任。
一、我方已详细阅读了磋商文件，完全理解并同意磋商文件的所有事项及内容。
二、我方已知悉并关注了贵方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（详见磋商文件第二章第三条中的“磋商文件的修改、澄清”）上发布的关于本项目的有关变更公告（包括但不限于对磋商文件作出的修改或澄清、答疑纪要，以及项目暂停、重启、延期、终止等）。
三、我方同意向贵方提供与本投标有关的任何证明材料，并保证所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并尊重磋商小组的评审结果。
四、我方愿意按照磋商文件中的一切要求，完成本项目合同责任和义务。
五、我方提交正本1份、副本1份、资格证明文件1份。
六、开标后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，我们愿接受政府采购的有关处罚决定。
七、我方的响应文件在开标之日起 个日历日内有效，如成交，延长至合同执行完毕时止。
八、所有关于此次招标活动的函电，请按下列地址联系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供应商代表姓名、职务（印刷体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及投标代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项目不分标段的，第 标段空白处填写“/”。
2、 除可填报项目外，对本响应函的任何实质性内容修改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，在评审时将其视为无效响应。

